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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信息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7 年 3 月 14 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中国会计准则下清连公司收购相关会计处理的议案，同意对收购广东清连

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清连公司”）原会计处理进行部分调整，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管理层对该事项的详细说明 

本公司于 2005 年 6 月（“原交易日”）收购了清连公司 56.28%权益，并于 2007

年 1 月（“购买日”或“合并日”）进一步收购了清连公司 20.09%权益。自购买日

起，本集团累计持有清连公司 76.37%权益，有权委派其董事会中超过 2/3 的董事，

根据清连公司的章程规定拥有了对其的控制权，因此清连公司由本公司的联营企

业变更为子公司，其财务报表纳入本集团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应确定清连公司净资产于合并日的公允价

值并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因此，本公司依据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于合并

日确认了清连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人民币 30.42 亿元。此外，按照中国新《企

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上述对清连公司的收

购构成了“非同一控制下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于合并日，本公司收购 20.09%权

益的交易成本低于应享有清连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约人民币 1.27 亿

元，应计入损益表；而前次收购 56.28%权益于原交易日与合并日之间净资产公允

价值的减少额（扣除属于清连公司在原交易日至合并日之间实现的留存收益）约

人民币 1.27 亿元应调减资本公积。按照《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

的相关规定，该收购属于“分阶段完成的企业合并”。于合并日，收购 20.09%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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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所形成的交易成本低于应享有清连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与中国会计准则相同；而前次收购 56.28%权益于原交易日与合并日之间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减少额视为重估价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所

进行的会计处理存在差异。由此导致本集团境内外财务报表之间因准则差异形成

了约人民币 1.27 亿元的净利润差异。 

由于上述差异数额较大，为确保相关会计处理的准确性，本公司与相关机构

对此进行了认真和审慎研究，并向监管机构汇报和反映了本项准则差异。根据上

述工作结果，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确认清连公司公允价值和相关会计处理方式的议案》，确定了境内外财

务报表中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和准则差异，并在本公司的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中持续对该会计处理的依据、结果和境内外准则差异

进行了充分的披露。 

本公司于编制 2007 年度财务报表时，对该差异再次进行了审慎研究及复核，

虽然本公司于编制 2007 年各季度及半年度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是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对有关事项的规定，但基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实质上趋同的原

则和精神，以及本公司管理层与相关机构就制订相关具体准则的原意及精神的深

入探讨，本公司在编制 2007 年度境内财务报表中对清连公司收购的会计处理时，

宜参照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以消除准则差异的影响。 

基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实质上趋同的原则和精神，并根据相关机

构对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运用于本公司收购清连公司的会计处理的解释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收购清连公司的原会计处理进行部分调整，即在按中国会计

准则编制的境内报表中，将收购清连公司 56.28%权益于原交易日与合并日之间净

资产公允价值的减少额约人民币 1.27 亿元由原来的计入资本公积调整为计入当期

损益，其余会计处理不变。调整后，本公司自 2007 年第一季度起因本项准则差异

而形成的境内外财务报表差异已经消除。 

 

二、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调整后的财务指标： 

本次调整对本公司已披露的 2007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和第三季度按中国会计

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的部分项目及相关财务指标造成以下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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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第三季度 2007 年半年度 2007 年第一季度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外支出 127,350,823.91  144,485.40 127,316,164.19 109,825.68 127,214,998.91  8,660.40 

利润总额 594,786,098.35  721,992,436.86 376,187,190.52 503,393,529.03 192,191,621.51  319,397,960.02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516,182,095.63  643,388,434.14 317,200,605.81 444,406,944.32 171,852,317.04  299,058,655.55 

基本每股收益 0.237  0.295 0.145 0.204 0.079  0.137 

稀释每股收益 0.237  0.295 0.145 0.204 0.079  0.137 

资本公积 2,045,245,213.83  1,918,038,875.32 2,045,245,213.83 1,918,038,875.32 2,045,245,213.83  1,918,038,875.32 

未分配利润 1,391,726,842.41  1,518,933,180.92 1,192,745,352.59 1,319,951,691.10 1,177,427,551.74  1,304,633,890.25 

净资产收益率 7.52% 9.37% 4.76% 6.67% 2.53% 4.40%

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合计 
18,406,070.64  145,612,409.15 15,118,927.21 142,325,265.72 5,242,774.10  132,449,112.61 

 

重列后的本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以及 2007 年半年度

财务报表和相关附注已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涉及调整

的数据已采用黑体字显示。 

 

三、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分别作出决议，审议及审查通

过了上述有关事项，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3 月 14 日 

 

 


